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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创新科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

以自有资金 1 亿元人民币受让新余新和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新和华”）持有的创新科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科”、“标

的公司”）4.16667%的股权。 

2、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会议，会议

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创新科存储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新余新和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和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3MA35H46L0F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6 年 04 月 01 日 

住    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欧里镇镇政府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澳新天际投资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项目投资（金融、保险、期货、

证券的业务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和华投资合伙人共有两名，其中普通合伙人深圳市澳新天际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 60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0.0749%，有限合伙人新余优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 80,000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99.9251%。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创新科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 309-012 

法定代表人：陈凯 

注册资本：人民币 3667.6836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从事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计算机网络及系统集成及通信产品

的技术开发并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 

成立日期的：2005 年 5 月 25 日 

经营期限：2005 年 5 月 25 日至 2025 年 5 月 25 日 

财务状况：2015 年度营业收入 49,157.96 万元，净利润 13,316.69 万元，资

产总额 67,444.13 万元，负债总额 58,901.12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营业收入 29,987.30 万元，净利润 7,643.03 万元，资产总额 83,047.45

万元，负债总额 34,093.3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创新科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陈凯先生，其个人情况如下：陈凯，男，加拿大国

籍，天津南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1993 年获得加拿大 Carleton 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MBA），曾任摩托罗拉经理，飞利浦通讯业务总监。在电信和 IT 行业有超

过 15 年管理经验。2005 年建立创新科公司，任董事长兼 CEO。 

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公司名称 认缴出资 股权比例 

Uni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30,000,000  81.80% 

新余优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6,321  3.89% 

珠海市中商嘉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8,438  3.76% 

深圳市澳新天际投资有限公司  1,322,072  3.60% 

广东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983,550  2.68% 

新余优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8,796  2.34% 

正欣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7,520  1.11% 

珠海君澜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264,888  0.72% 

广州依星伴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51  0.10% 

合计  36,676,836  100.00% 

新和华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与标的公司及其全部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转让方将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99.99%股权转让给新和华，转让价格为

239,976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新和华应当在约定的交割条件满足且目标

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六个月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目前转让方的交



割条件已经成就，受让方需要资金支付相关股权转让价款；新余优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原持有标的公司 3.89%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将继续持有 0.01%股

权。 

新和华按约定对标的公司的股权前置收购事项得以完成并在其将目标股权

转让给公司后，公司受让新和华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后，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股权比例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28,203 4.16667% 

新余新和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144,966 95.82333% 

新余优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68 0.01000% 

合计 36,676,836 100.00000% 

创新科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中国、自主研发，主要从事企

业级存储、云存储等软、硬产品研发、销售的民营企业。创新科将国际化产品技

术研发与本地化市场支持相结合，提供从应用存储、统一存储到云存储的系统产

品、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创新科具备的自主研发实力，在国内存储生产厂商中

处于领先地位。创新科公司坚持“专业存储、自主创新、引领潮流，让海量信息

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的理念，核心价值创造主要体现在产品规划、设计、开发

和生产等环节。 

IDC（大数据中心）是国家重点投资领域。“十三五规划” 中涉及大数据产

业的国家战略有三项（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安全）。消除数据孤岛、智能城市、

互联网快速增长等推动数万亿大数据基础投资近年落地（存储设备占比约 50%），

投资进入爆发期，云存储需求爆发式增长。市场竞争格局有利于国内企业。IDC

数据中心设备竞争核心在于价格与成本，外资厂商同类产品价格是国内的2-3倍，

仅在金融等高端客户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在基础大数据领域不具竞争优势。内资

企业市场占有率在快速上升。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已成为国家战略，明确要求去

“IOE”（即 IT 设备国产替代进口），有利于国内设备供应商快速发展，国产设

备份额迅速上升。未来国内存储行业增长点在于 IDC 大数据中心、广电行业、

智能城市（安防），也是未来增长最快的领域。 

四、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约定，为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投资并受让标的公司的股权，本协议签

署后 5 日内公司向新和华支付 10000 万元作为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预付款，专项

用于新和华履行其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实现对标的公司的 99.99%股权收购

事宜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如新和华在 2017 年 5 月 30 日之前未能实现标的公司 99.99%股权的收购，

则应当在 5 日内退回公司本次股权投资的预付款，并按照资金占用的实际天数，

依据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 



3、如新和华在 2017 年 5 月 30 日之前成功实现标的公司 99.99%股权的收购，

则公司支付的预付款将转为受让标的公司 4.16667%股权的转让价款。 

4、本协议约定的双方进行标的公司相关股权转让事宜的最终实施，取决于

下列条件的满足:（1）本协议约定的新和华前置收购事宜的顺利完成；（2）公司

就本协议的签署以及本次投资事宜获得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应的公司决策机构的

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5、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经公司董事会作出批准决议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对外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而确

定。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结合创新科在数据存储领域

的领先优势，把握行业和市场机遇，分析消费需求，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研发能力，

助力市场开拓，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此次对外投资将有利于创造出更多新的商

机，让“大数据”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 

本次投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运营管理、财务和市场等方面的

风险，或因未达到投资协议生效条件而终止的风险，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

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未来市场开拓，提高公司未来投资收益及实现公司

战略规划。本次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2月30日 




